


廣
東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訓
令
（
廿
二
、
四
、
廿
四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奉
發
修
正
工
廠
法
及
修
正
工
廠
法
施
行
條
例

林
雲
陔

















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七
一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十
五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
令
發
人
民
團
體
職
員
選
舉
通
財
等
法
規
仰
遵
照
由
（
附
圖
表
）



林
翼
中











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一
三
七
六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四
月
廿
六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修
正
禁
烟
法
第
十
一
條
條
文

林
翼
中



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五
三
五
號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關
於
行
政
訴
願
扣
除
程
期
規
定
辦
法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）
：

林
翼
中



廣
東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訓
令
（
廿
一
年
六
月
廿
八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奉
發
鐵
路
用
地
征
免
賦
稅
章
程

林
雲
陔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一
一
九
三
號
（
廿
二
，
四
，
八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遵
照
關
於
盜
匪
案
件
之
誣
告
送
司
法
機
關
審
理
由



林
翼
中



廣
東
民
政
廳
政
令
：
第
二
五
九
三
號
（
廿
二
，
六
，
十
七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規
定
關
于
共
匪
案
件
審
判
部
分
辦
法
由

林
翼
中



廣
東
省
民
政
廳
訓
令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奉
令
知
爲
匪
作
線
及
爲
匪
瞭
望
爲
匪
經
手
贖
人
均
屬
盜
匪
共
犯林

翼
中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六
五
四
號
（
廿
二
，
六
，
廿
七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、
各
車
路
公
司
：

令
發
廣
東
全
省
公
路
聯
運
規
程
仰
知
照
由



唐
紹
儀







東
省
政
府
訓
令
：
文
字
第
六
六
八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二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總
理
原
籍
實
係
東
莞
縣
上
沙
鄉
由

林
雲
陔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七
一
三
號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增
訂
總
理
紀
念
週
條
例
仰
知
照
由



林
翼
中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一
坽
七
號
（
廿
二
、
五
、
十
八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發
應
攷
人
體
格
檢
驗
証
審
查
規
則
及
格
式
仰
知
照
由

林
翼
中



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二
二
零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十
九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發
廣
州
新
聞
電
訊
檢
查
所
規
程
及
新
聞
電
訊
檢
查
標
凖
仰
知
照
由

林
翼
中





國
民
革
命
軍
第
一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部
、
廣
東
省
政
府
訓
令
：
務
字
第
一
三
五
五
號
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廿
五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縣
參
議
會
對
於
警
衞
隊
之
編
制
內
容
有
經
費
數
額
并
無
變
更
及
核
减
之
權
由



陳
濟
棠

林
雲
陔

廣
東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訓
令
：
第
五
零
八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商
會
或
同
業
公
會
倘
未
經
呈
准
備
案
不
得
遽
繳
職
員
名
册
由

林
雲
陔

廣
東
省
政
府
財
政
廳
訓
令
：
清
字
第
四
五
七
二
號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訓
令
知
照
奉
省
府
令
准
內
政
部
咨
關
於
解
釋
監
督
寺
廟
條
例
轉
仰
飭
知
一
案
仰
知
照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日
）
：

區
芳
浦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五
九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發
規
定
各
縣
市
公
文
郵
遞
來
囘
限
表
仰
知
照
由
（
附
表
）

林
翼
中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日
）
：

區
芳
浦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五
九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發
規
定
各
縣
市
公
文
郵
遞
來
囘
限
表
仰
知
照
由
（
附
表
）

林
翼
中





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六
○
七
號
（
廿
二
、
六
、
十
六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縣
市
以
下
各
倉
應
由
縣
市
長
等
各
自
負
責
管
理
由



林
翼
中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七
七
三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六
月
廿
八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捐
助
寺
廟
之
財
產
僧
道
不
得
自
由
處
分
由

林
翼
中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七
七
七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六
月
廿
八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總
部
設
置
匡
郵
箱
以
求
民
隱
由

林
翼
中





陳
總
司
令
致
各
縣
長
書







縣
政
會
議
錄
：

第
八
十
三
次
至
第
九
十
二
次
縣
政
會
議
紀
錄

（
四
月
一
日
至
七
月
一
日
）

唐
有
恆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中山縣政府收文統計表（四月份至六月份）







中山縣政府發文統計表（四月份）



中山縣政府收文統計表（五月份）



中山縣政府發文統計表（六月份）



呈
民
政
廳
將
奉
令
籌
備
積
儲
案
辦
法
呈
報
察
核
由

（
二
十
二
、
三
、
二
十
二
）

唐
紹
儀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六
六
號

（
二
十
二
、
四
、
十
三
）
：

佈
告
開
投
匪
犯
陳
義
勝
產
業
由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九
二
八
號
（
二
十
二
、
四
、
十
三
）
：

令
建
設
局
局
長
陳
少
芬
：

令
飭
派
員
監
投
匪
犯
陳
義
勝
產
業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九
八
四
號
（
二
十
二
、
四
、
十
八
）
：

第
一
二
三
四
五
六
七
八
區
區
公
所
、
第
九
區
區
公
所
：

令
發
圍
董
會
組
織
規
程
仰
遵
照
辦
理
由

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九
八
六
號
（
二
十
二
、
四
、
十
八
）
：

令
中
國
煤
油
公
司
、
各
車
路
公
司
、
各
電
力
公
司
、
縣
商
會
：

訓
令
各
車
路
公
司
煤
油
公
司
各
電
力
公
司
縣
商
會
每
屆
結
帳
造
報
表
册
應
遵
公
司
法
所
定
程
序
及
施
行
法
所
定
期
限
辦
理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○
五
七
號
（
二
十
二
、
四
、
二
十
二
）
：

令
建
設
局
局
長
、
各
區
區
公
所
：

訓
令
建
設
局
、
各
區
公
所
知
照
奉
民
廳
令
發
獎
勵
輔
助
移
墾
原
則
仰
知
照
由

唐
貂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六
三
一
八
號
（
二
十
二
、
四
、
二
十
四
）
：

令
財
政
局
局
長
張
澍
棠
：

指
令
知
照
車
路
公
司
購
用
之
土
地
并
無
由
該
公
司
立
戶
輸
粮
明
文
所
請
應
毋
庸
議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一
○
一
號
（
 二
十
二
、
四
、
二
十
六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、
財
政
局
局
長
：

訓
令
本
府
建
設
、
財
政
局
知
照
經
營
溫
泉
收
用
鄭
瑞
龍
等
田
畝
已
由
省
府
行
廳
豁
免
錢
粮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一
二
一
號
（
二
十
二
、
四
、
二
十
七
）
：

令
發
督
率
禁
止
放
火
燒
山
推
廣
植
樹
案
原
提
案
一
件
仰
知
照
、
遵
辦
具
報
由



令
建
設
局
局
長
陳
少
芬
、
各
區
區
公
所
、
各
區
公
安
分
局
：

唐
紹
儀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呈
：
第
六
七
五
號
（
二
十
二
、
四
、
二
十
七
）
：

呈
復
督
率
禁
止
放
火
燒
山
推
廣
植
樹
案
已
分
令
各
區
公
所
遵
照
辦
理
請
核
察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二
五
九
號
（
二
十
二
、
五
、
十
二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通
飭
各
縣
兵
各
區
警
衛
查
禁
旁
船
捕
盜
爲
盜
勒
令
改
業
并
令
建
設
局
財
政
局
知
照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
令
第
一
至
九
區
區
公
所
、
本
府
各
局
局
長
：

令
發
使
國
人
不
忘
國
仇
鼓
勵
抗
日
情
緒
辦
法
仰
遵
照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三
零
一
號

令
縣
屬
各
鄉
鄉
公
所
：

令
飭
對
於
所
管
段
内
電
報
桿
線
須
認
眞
保
護
如
有
匪
徒
毁
壞
電
桿
線
由
該
鄉
公
所
負
責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十
八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八
三
號

佈
告
人
民
團
體
請
願
規
則
及
取
締
人
民
團
體
請
願
辦
法
四
項
仰
各
週
知
由

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八
六
號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二
十
五
日
）
：

佈
告
前
赴
荷
印
各
地
應
注
意
事
項
由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
令
本
府
各
局
、
各
區
公
所
：

令
飭
於
懸
掛
或
製
造
黨
國
旗
時
須
遵
照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前
頒
黨
國
旗
製
造
及
使
用
辦
法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唐
線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
令
各
區
區
公
所
常
委
、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、
石
岐
鎭
公
所
鎭
長
：

令
知
解
釋
倉
儲
報
告
書
各
表
疑
義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令
區
公
所
：

令
發
關
於
各
縣
市
人
民
或
團
體
因
辦
理
各
項
建
設
事
業
請
撥
用
地
方
法
團
欵
項
或
地
方
公
欵
公
產
取
締
辦
法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六
○
一
號

佈
告
嚴
禁
典
店
當
物
九
扣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唐
紹
儀

廣
東
省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五
九
三
號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國
產
映
片
仍
由
各
省
政
府
檢
查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）
：

林
翼
中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辦
結
人
犯
報
告
表
（
廿
二
年
四
月
份
至
六
月
份
）







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在
押
已
結
人
犯
報
告
表
（
廿
二
年
四
月
份
至
六
月
份
）













判
决
謝
華
带
减
處
有
期
徒
刑
十
二
年
依
大
赦
條
例
准
减
刑
三
分
之
一
减
定
刑
期
爲
八
年
郭
梁
氏
减
處
有
期
徒
刑
六
年
依
大
赦
條
例
减
刑
三
分
之
一
减
定
刑
期
爲
四
年
未
决
覊
押
日
數
准
予
折
抵
由



唐
紹
儀

陳
良
璧

判
决
胡
竹
山
即
胡
茂
投
入
匪
帮
爲
匪
减
處
有
期
徒
形
十
年
依
大
赦
條
例
准
予
减
刑
三
分
之
一
减
定
刑
期
爲
六
年
八
個
月
由



唐
紹
儀

陳
良
璧

判
决
黃
就
勝
擄
人
勒
贖
未
遂
之
所
爲
减
處
有
期
徒
刑
十
年
梁
林
氏
知
情
帮
助
將
被
擄
人
帶
往
別
處
躉
藏
之
所
爲
减
處
有
期
徒
刑
五
年
由



唐
紹
儀

陳
良
璧

中
山
縣
政
府
判
决
書
：



唐
紹
儀

處
理
北
山
鄉
楊
訓
佐
勒
拆
滲
仔
上
沙
避
風
塘
民
居
一
案



處
分
書
擇
錄
：

中
山
縣
政
府
處
分
書
：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一
九
四
號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省
參
議
員
選
舉
規
則
第
十
二
條
之
規
定
與
投
票
紙
式
所
載
不
符
應
予
更
正
由

唐
紹
儀

林
翼
中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一
○
八
○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三
月
廿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各
縣
市
第
二
届
選
舉
各
級
自
治
人
員
籌
備
辦
法
由

林
翼
中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一
一
五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三
月
廿
三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發
各
縣
市
自
治
人
員
第
二
屆
選
舉
籌
備
程
序
仰
遵
辦
仍
將
開
始
籌
備
日
期
報
查

林
翼
中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一
一
六
五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八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省
參
議
員
之
選
舉
其
縣
市
代
表
大
會
任
期
一
年
又
現
任
各
級
自
治
人
員
被
選
任
代
表
仍
以
就
在
一
級
爲
限
由

林
翼
中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一
三
○
九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廿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發
區
鄉
鎭
自
治
公
約
製
定
辦
法
大
綱
仰
轉
行
遵
照
由

林
翼
中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三
八
號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第
二
屆
選
舉
各
級
自
治
人
員
既
已
設
立
選
舉
籌
委
會
負
責
辦
理
所
有
鄉
鎭
里
選
舉
監
察
員
應
由
各
該
區
鄉
鎭
選
舉
籌
委
會
選
派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四
月
廿
八
日
）
：

林
翼
中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○
七
三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八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派
定
各
縣
自
治
人
員
選
舉
監
選
員
辦
法
由

林
翼
中

電
飭
所
有
正
副
區
長
當
選
人
候
補
當
選
人
應
于
全
縣
選
舉
完
竣
時
分
別
擬
定
呈
廳
核
辦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）

廣
州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四
二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第
二
屆
當
選
人
証
書
仍
照
前
屆
規
定
式
樣
由
縣
及
區
選
舉
籌
委
會
分
別
塡
發
由

林
翼
中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二
五
九
四
號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開
除
黨
籍
或
停
止
黨
權
之
黨
員
與
褫
奪
公
權
無
別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）
：

林
翼
中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七
一
六
號

令
第
二
區
區
公
所
籌
委
會
常
委
林
少
餘
：

令
催
二
、
三
、
四
、
九
區
常
委
迅
將
未
辦
選
舉
各
鄉
迅
速
舉
辦
及
呈
報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六
四
三
六
號
（
廿
二
、
五
、
六
）
：

令
各
區
區
公
所
籌
委
會
常
委
：

令
准
展
期
兩
個
月
將
各
區
選
舉
辦
竣
至
所
需
經
費
應
就
地
籌
措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令
第
各
區
區
公
所
：

令
迅
將
該
區
選
舉
辦
竣
並
于
選
舉
前
將
公
民
名
册
呈
繳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
令
各
區
區
公
所
、
本
府
五
局
局
長
、
護
沙
處
主
任
：

轉
知
縣
立
中
小
學
校
校
長
及
縣
政
府
各
科
局
僱
員
敎
育
局
督
學
學
務
員
等
如
係
由
政
府
委
任
依
法
從
事
於
公
務
者
應
包
括
於
公
務
員
之
內
又
西
南
政
務
委
員
會
第
三
四
七
號
指
令
之
規
定
所
有
縣
市
地
方
各
級
自
治
人
員
應
同
受
限
制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
轉
知
各
該
區
如
有
鄉
鎭
劃
分
及
變
更
須
繪
具
該
區
詳
圖
两
份
并
說
明
理
由
呈
核
由
（
附
表
）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令
第
一
至
九
區
區
公
所
：

唐
紹
儀









（
一
）
批
准
何
則
明
承
耕
鳳
山
初
中
學
田

（
二
）
核
准
二
區
初
中
抽
收
魚
欄
附
加
扣
佣
爲
學
欵

（
三
）
通
飭
邑
屬
各
校
改
正
立
別



（
四
）
籌
備
第
十
二
次
运
動
會
預
選
會

（
一
）
收
囘
穎
川
小
學
校
地

（
二
）
保
護
岡
背
鄉
建
築
鄉
校

（
三
）
維
持
三
區
私
立
始
興
小
學
校
欵



（
一
）
維
持
港
頭
小
學
校
欵

（
二
）
辦
理
九
區
沙
欄
鄉
校
校
董
吞
蝕
公
欵
解
散
學
校
一
案

（
三
）
再
催
繳
坎
溪
初
小
校
欵

（
四
）
整
飭
八
區
各
學
校
放
假
規
定
及
自
修
與
習
字
時
間



（
一
）
呈
請
撥
本
縣
學
生
參
加
縣
聯
賽
會
赴
省
旅
費

（
二
）
令
查
李
家
村
鄉
鄉
校
籌
辦
員
擬
派
員
代
理
各
廟
司
祝
事
務
是
否
可
行



（
三
）
呈
准
撥
欵
拆
卸
女
子
中
學
校
內
危
牆

（
四
）
轉
發
小
學
教
員
資
格
及
登
記
規
程

（
一
）
勸
諭
祠
堂
值
理
租
借
地
方
與
仙
逸
學
校

（
二
）
飭
查
三
區
下
基
坊
立
初
級
小
學
呈
擬
建
舖
之
地
是
否
民
有



（
三
）
擬
請
將
西
白
石
侯
王
廟
司
祝
投
價
無
論
投
得
多
少
提
撥
壹
千
四
百
元

爲
西
白
石
初
級
小
學
經
費

（
四
）
核
准
九
區
區
立
第
一
高
級
小
學
直
接
收
領
舖
地
租
項

（
五
）
督
促
小
鰲
溪
初
級
小
學
將
捐
欵
存
放
殷
實
銀
號
以
保
基
金



（
六
）
呈
請
撥
囘
二
區
區
立
中
學
校
產

（
七
）
催
繳
學
校
概
况
調
查
表
及
校
長
履
曆
表

（
八
）
呈
准
轉
咨
順
德
縣
追
繳
始
興
小
學
校
田
租
項

（
一
）
呈
准
變
賣
案
定
指
撥
學
欵
之
嘗
產
提
出
產
價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爲
學
校

基
金

（
二
）
呈
請
再
令
三
區
公
安
分
局
清
撥
積
欠
沙
口
初
小
校
欵

（
三
）
辦
理
小
鰲
溪
鄉
鄉
立
初
小
籌
辦
員
呈
請
核
准
建
校
案



（
四
）
呈
准
維
護
西
白
石
鄉
立
初
小
校
欵

（
五
）
函
催
派
員
勘
騐
劃
撥
羅
松
鄉
立
初
小
學
欵

（
六
）
呈
准
撥
支
演
講
員
薪
公
費
爲
三
區
學
委
會
等
公
費

（
七
）
核
准
李
家
村
鄉
立
初
小
派
員
代
理
各
廟
司
祝

（
八
）
呈
准
發
給
鄉
村
師
範
臨
時
費

（
九
）
令
淇
澳
鄉
佃
戶
年
繳
淇
澳
鄉
校
學
欵

（
十
）
核
准
設
立
之
學
校

（
十
一
）
核
准
開
辦
之
學
校



（
二
十
）
核
准
立
案
之
學
校

（
十
三
）
籌
辦
之
學
校

（
十
三
）
核
准
設
立
之
校
董
會

（
十
四
）
核
准
立
案
之
校
董
會

（
一
）
呈
請
核
准
港
頭
小
學
投
變
校
產
以
固
學
欵

（
二
）
飭
港
頭
公
嘗
值
理
遵
照
興
學
辦
法
撥
給
學
校
經
費

（
三
）
飭
查
三
區
初
中
等
校
呈
擬
投
變
天
后
廟
址
是
否
可
行

（
四
）
飭
查
員
峰
鄉
校
擬
籌
撥
各
學
欵
是
否
可
靠



（
五
）
飭
查
長
莫
二
三
洲
鄉
擬
撥
戲
金
費
辦
學
是
否
可
靠

（
六
）
再
催
撥
岡
東
初
級
小
學
校
經
費

（
七
）
不
准
下
基
初
級
小
學
在
捷
源
橋
上
建
舖

（
八
）
不
准
北
山
小
學
呈
擬
投
變
書
室
建
築
校
舍

（
九
）
咨
警
解
散
七
八
九
區
無
證
私
塾

（
十
）
核
准
設
立
之
學
校

（
十
一
）
准
轉
核
發
鈐
記
之
學
校

（
十
二
）
准
轉
核
發
鈐
記
之
校
董
會

（
十
三
）
委
准
之
學
校
校
董

（
十
四
）
轉
呈
學
校
及
圖
書
館
經
費
報
銷

（
一
）
呈
請
撥
觀
音
廟
嘗
業
爲
下
基
初
小
校
產



（
二
）
通
飭
選
定
民
衆
學
校
地
點

（
三
）
函
請
籌
欵
增
辦
學
校

（
四
）
催
撥
下
柵
初
小
校
欵

（
五
）
呈
繳
岡
背
鄉
校
建
築
圖
則
請
予
備
案

（
六
）
令
飭
由
縣
庫
支
撥
各
敎
育
機
關
編
造
二
十
二
年
度
收
支
預
算
書

（
七
）
查
禁
刊
物

（
八
）
飭
令
三
區
初
中
不
得
容
縱
教
員
任
意
缺
課

（
九
）
核
准
開
辦
之
學
校

（
十
）
核
准
立
案
之
學
校

（
十
一
）
核
准
委
任
之
校
董



（
十
二
）
委
任
學
委

（
十
三
）
准
轉
核
發
鈐
記
之
學
校

（
十
四
）
准
轉
核
發
鈐
記
之
校
董
會

（
十
五
）
轉
發
學
校
鈐
記

（
一
）
轉
繳
改
建
通
俗
圖
書
舖
議
案

（
二
）
再
催
造
繳
二
十
二
年
度
預
算
書

（
三
）
函
請
中
山
分
庭
早
日
判
决
坦
洲
初
小
校
產
訴
訟
案

（
四
）
飭
查
港
頭
小
學
擬
增
設
橫
水
渡
案

（
五
）
飭
查
烏
白
鄉
擬
撥
各
學
欵
案

（
六
）
飭
查
沙
口
坊
整
理
財
政
委
員
會
是
否
墊
支
學
欵



（
一
）
呈
准
飭
警
勒
令
八
區
輪
渡
清
繳
附
加
學
費

（
二
）
呈
請
飭
警
勒
令
二
區
公
益
魚
欄
繳
納
附
加
學
欵

（
三
）
咨
請
令
飭
交
囘
一
區
頴
川
初
小
校
地

（
四
）
飭
查
北
山
第
一
初
小
呈
擬
建
築
碼
頭
籌
欵
案

（
五
）
飭
查
小
鰲
溪
鄉
校
吾
擬
投
變
廟
產
建
校
案

（
六
）
飭
查
沙
口
初
小
再
請
催
撥
積
欠
學
欵
案



（
七
）
令
派
督
學
前
往
縣
立
中
學
監
考

（
八
）
飭
各
小
學
校
採
用
教
育
二
部
制

（
九
）
令
禁
學
生
縮
署
姓
名
及
取
用
外
國
姓
名

（
十
）
核
准
開
辦
之
學
徒

（
十
一
）
核
准
立
案
之
校
董
會

（
十
二
）
委
任
校
長

（
十
三
）
委
任
校
董

（
十
四
）
准
轉
刋
發
鈐
記
之
學
校
及
校
董
會

（
十
五
）
轉
發
鈐
記

（
十
六
）
轉
繳
學
校
報
銷

（
一
）
編
造
第
一
年
敎
育
實
施
方
案
預
算



（
二
）
呈
請
撥
還
參
加
全
省
運
動
會
預
選
會
墊
支
旅
費

（
三
）
移
撥
匪
花
爲
縣
中
建
校
費

（
四
）
召
集
廿
二
年
度
各
教
育
機
關
預
算
編
查
委
員
會

（
五
）
五
本
週
本
核
准
派
員
監
考
之
學
校
計
有

（
六
）
刊
發
鈐
記
之
學
校
計
有
二
區
港
頭
小
學
校
董
會

（
七
）
結
束
第
六
期
民
校

（
八
）
轉
飭
中
小
學
校
照
舊
設
置
黨
義
科



（
一
）
轉
該
六
區
東
岸
綿
始
小
學
將
胙
金
購
置
圖
書

（
二
）
轉
發
捐
資
興
舉
獎
狀

（
三
）
飭
三
區
學
委
查
明
沙
口
初
小
收
支
狀
况

（
四
）
編
造
二
十
二
年
由
縣
庫
支
付
敎
育
經
費
總
預
算
表

（
五
）
辦
理
岐
山
初
小
擬
抽
收
魚
欄
附
加
學
欵
一
案



（
六
）
核
准
校
董
會
設
立
之
學
校

（
七
）
核
准
校
董
會
立
案
之
學
校

（
八
）
核
准
設
立
之
學
校

（
九
）
核
准
開
辦
之
學
校

（
十
）
核
准
立
案
之
學
校

中
山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四
六
○
七
號

令
縣
屬
各
中
小
學
校
：

轉
奉
部
令
各
省
市
施
行
中
小
學
師
範
學
校
職
業
學
校
四
種
規
程
時
應
特
別
注
意
之
事
項
轉
飭
各
校
遵
照









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八
月
）
：

但

燾

廣
東
省
各
縣
市
小
學
敎
員
登
記
規
程



廣
東
省
二
十
二
年
度
中
小
學
校
曆
（
附
表
）

（
廣
東
教
育
廳
編
訂
，
中
山
教
育
局
複
印
）







廣
東
省
小
學
每
週
敎
學
節
數
劃
分
辦
法







廣
東
省
各
縣
各
級
公
私
學
校
敎
職
員
協
助
調
查
統
計
辦
法

中
山
縣
小
學
校
暑
期
補
習
辦
法



廣
東
省
第
二
屆
暑
假
體
育
訓
練
班
招
生
簡
章



廣
東
省
小
學
敎
員
訓
練
所
本
縣
考
選
學
生
章
程



中
山
縣
中
學
畢
業
會
考
辦
事
處
助
理
員
服
務
考
塲

須
知



中山縣學校敎育統計表（十年度）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編
造
二
十
二
年
度
由
縣
庫
支
付
各
敎
育
機
關
經
費
預
算
表







二
十
二
年
度
敎
育
臨
時
費
預
算
表



廣
東
三
年
施
政
計
劃
中
山
縣
第
一
年
敎
育
實
施
方
案
預
算
表

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令
第
各
區
區
公
所
：

令
飭
查
塡
閱
報
書
社
數
目
以
利
統
計
由
（
附
表
）
（
不
另
行
文
）

唐
紹
儀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訓
令
：

令
縣
屬
第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四
區
各
學
校
：

通
飭
准
給
各
參
加
省
運
會
員
生
公
假
由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通
告
：
第
九
號
：

通
告
縣
市
小
學
敎
員
登
記
規
程
仰
于
六
月
底
以
前
來
局
登
記
由

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四
四
一
六
號

令
縣
立
中
學
、
縣
立
一
小
、
縣
立
女
中
、
縣
立
二
高
：

令
遵
限
將
征
收
學
生
學
雜
各
費
數
目
併
用
途
列
册
呈
繳
核
轉
由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四
一
四
八
號

令
第
八
區
各
學
校
：

令
飭
關
聘
敎
員
如
致
送
一
年
關
約
應
由
八
月
一
日
起
至
翌
年
七
月
底
止
如
致
送
一
學
期
關
約
應
由
二
月
一
日
至
七
月
底
止
又
每
週
應
上
足
卅
六
小
時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四
月
）
：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四
二
六
九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）
：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：

令
飭
如
籌
有
學
欵
應
撥
十
分
之
二
爲
購
置
圖
書
儀
器
費
由

但
燾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訓
令
：
四
二
八
三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令
中
小
各
學
校
：

令
各
生
所
用
譯
名
須
據
敎
育
部
國
語
統
一
籌
備
委
員
會
所
編
之
國
音
常
用
字
典
姓
之
排
列
務
在
名
前
姓
名
須
全
寫
勿
另
用
外
國
姓
名
以
昭
劃
一
由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四
二
八
七
號

令
縣
屬
各
小
學
校
：

令
現
有
小
學
除
因
地
方
需
要
仍
用
全
日
制
外
應
盡
量
改
爲
半
日
或
間
時
二
部
制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但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四
二
八
一
號

轉
發
廣
東
省
各
縣
各
級
公
私
學
校
敎
職
員
協
助
調
查
統
計
辦
法
仰
遵
照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：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四
三
一
一
號

令
全
邑
各
小
學
校
：

轉
發
廣
東
省
小
學
每
週
敎
學
節
數
劃
分
辦
法
及
小
作
業
範
圍
第
一
第
二
两
段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）
：

但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四
五
二
七
號

令
區
、
縣
、
私
立
各
中
學
校
：

令
知
凡
未
經
會
考
或
會
考
成
績
不
及
格
者
不
得
發
給
畢
業
証
又
不
參
加
學
校
畢
業
考
試
畢
業
會
考
及
不
合
於
規
程
所
定
者
不
得
發
給
修
業
証
書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七
月
）
：

但

燾

特
載
：

改
正
立
別
後
全
邑
校
名
一
覽
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各
區
學
務
委
員
一
覽



關
於
測
量
事
項
：

本
局
測
量
隊
工
作
仍
接
續
向
五
八
兩
區
進
行
計
担
任
五
區
戶
地
測
量
者
完
全
爲
第
四
組
⋯
⋯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土
地
局
廿
二
年
五
月
份
工
作
報
告
：

關
於
測
量
事
項
：

本
局
測
量
隊
工
作
仍
分
向
五
八
兩
區
繼
續
進
行
計
第
一
四
兩
組
担
任
五
區
工
作
⋯
⋯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土
地
局
廿
二
年
六
月
份
工
作
報
告
：

關
於
測
量
事
項
：

本
局
測
量
隊
仍
分
任
五
八
兩
區
田
畝
測
量
工
作
其
在
五
區
者
爲
一
四
兩
組
⋯
⋯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（
廿
二
、
四
、
八
）
：

令
本
府
土
地
局
局
長
彭
光
瑩
：

據
轉
報
第
一
組
由
八
區
赴
五
區
測
量
准
備
案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六
一
八
六
號
（
廿
二
、
四
、
七
）
：

令
本
府
土
地
局
局
長
彭
光
瑩
：

指
令
土
地
局
遵
照
恆
益
公
司
承
造
測
量
標
誌
一
案
既
據
查
明
核
實
准
予
承
辦
由







關
於
令
知
各
催
粮
委
員
不
得
借
支
公
費
並
催
造
繳
征
粮
報
告
案

關
於
令
催
各
商
會
派
員
到
領
航
空
義
券
推
銷
案

關
於
分
令
各
局
處
編
造
廿
二
年
度
收
支
預
算
案

關
於
分
令
各
局
處
遵
照
經
費
九
成
核
支
案

關
於
奉
廣
東
民
政
廳
令
從
速
繳
三
年
施
政
計
劃
⋯
⋯
、
關
於
奉
廣
東
財
政
廳
郵
電
飭
六
月
內
派
員
到
領
廿
二
年
粮
串
⋯
⋯



關
於
奉
令
改
用
錢
粮
串
票
案

三
區
屠
塲
呈
報
開
辦
日
期
案

關
於
解
繳
粮
欵
案

關
於
招
投
肥
船
捐
案

關
於
將
救
國
義
券
函
送
縣
立
中
學
暨
女
子
中
學
推
銷
案

關
於
分
飭
承
辦
縣
屬
國
省
各
稅
捐
分
商
及
函
印
花
稅
分
局
將
欠
繳
保

留
欵
繳
庫
案

關
於
令
飭
派
員
監
投
龍
王
塘
餘
地
案

關
於
電
詢
義
券
能
否
展
期
案



一
、
呈
報
本
年
三
月
十
一
日
以
前
征
存
紙
幣
案

二
、
撤
销
各
鄉
粮
站
案

三
、
投
變
官
產
須
呈
廳
發
照
案

四
、
舊
粮
改
征
後
提
扣
公
費
案

五
、
關
於
東
莞
縣
咨
催
該
縣
前
縣
長
交
代
案

六
、
關
於
經
營
温
泉
收
用
民
田
查
報
稅
畝
土
名
粮
額
案

七
、
代
電
中
山
縣
商
會
小
欖
潭
洲
各
商
會
遵
限
照
銷
航
空
義
券
並
於
開
獎

前
十
五
日
將
券
欵
暨
未
銷
券
繳
庫
案

八
、
造
報
二
十
二
年
三
月
中
旬
征
收
契
稅
各
項
一
覽
表
案

九
、
解
繳
二
十
二
年
二
月
下
旬
契
稅
帶
收
告
白
費
案



十
、
解
繳
二
十
二
年
三
月
上
中
兩
旬
契
稅
帶
收
告
白
費
案

十
一
、
公
安
局
呈
繳
長
警
補
習
所
本
年
三
月
至
六
月
經
費
預
算
案

十
二
、
公
安
局
呈
請
發
還
長
警
補
習
所
開
辦
費
五
十
元
及
三
四
月
分
經
費

共
一
百
三
十
三
元
六
毫
七
仙
三
文
案

十
三
、
公
安
局
呈
請
撥
欵
四
百
元
購
辦
施
注
腦
膜
炎
疫
苗
案

十
四
、
縣
政
府
令
審
查
公
務
負
調
騐
所
開
辦
經
常
各
費
預
算
案

一
、
三
區
屠
場
請
抵
還
繳
過
按
預
餉
案

二
、
粮
站
司
事
呈
請
加
薪
案

三
、
請
領
契
稅
中
資
捐
附
捐
案

四
、
呈
報
收
到
奉
發
契
紙
案

五
、
關
於
分
飭
承
銷
國
防
公
債
各
機
關
團
體
遵
照
展
限
期
內
趕
速
推
銷
國

防
要
塞
公
債
案



六
、
奉
廣
東
省
政
府
令
飭
嚴
密
查
禁
不
肖
吏
胥
賤
價
收
買
航
空
義
券
圖
利
案

七
、
縣
屬
屠
捐
中
發
公
司
呈
請
勒
追
各
分
商
欠
餉
案

八
、
飭
屬
保
護
花
捐
附
加
築
路
費
昌
興
公
司
辦
理
案

九
、
布
告
各
界
民
衆
捐
助
東
北
義
勇
軍
餉
欵
案

十
、
土
地
局
呈
請
准
在
預
備
費
項
下
撥
支
駐
岐
辦
事
處
租
金
案

十
一
、
公
安
局
呈
請
撥
給
清
潔
掃
除
費
及
衛
生
宣
傳
費
共
五
百
元
案

十
二
、
奉
縣
府
令
編
造
本
局
二
十
二
年
度
支
付
預
算
案

十
三
、
公
安
局
函
請
查
明
二
十
年
份
開
支
沙
田
警
捐
數
目
案

十
四
、
奉
縣
府
令
審
查
公
務
員
調
騐
所
開
辦
經
常
各
費
預
算
案



一
、
關
于
追
繳
第
二
次
軍
需
券
欵
案

二
、
關
于
電
知
各
承
銷
機
關
航
空
義
券
再
展
期
開
彩
案

三
、
關
于
奉
令
勒
追
中
山
區
京
果
海
味
捐
裕
國
公
司
欠
餉
案

四
、
關
于
分
函
縣
屬
各
汽
車
公
司
卽
日
派
員
來
局
具
領
國
防
公
債
推
銷
案

五
、
核
飭
石
岐
龍
王
塘
未
投
地
段
准
由
商
人
隨
時
承
領
案

六
、
奉
令
轉
飭
岐
關
汽
車
公
司
不
得
岐
視
省
行
十
元
新
幣
案

七
、
核
飭
三
區
繭
市
佣
照
准
再
行
招
投
案



八
、
卸
第
四
區
公
所
籌
備
委
員
會
常
委
歐
陽
漢
呈
繳
任
內
支
出
計
算
審
表

單
據
請
予
核
銷
案

九
、
土
地
局
呈
據
測
繪
課
長
等
呈
以
測
量
隊
經
費
請
准
由
二
月
分
起
十
足

發
給
案

十
、
公
安
局
呈
請
發
給
縣
兵
遊
擊
隊
本
年
夏
季
服
裝
費
案

十
一
、
公
安
局
呈
請
發
給
縣
兵
各
隊
艦
本
年
夏
季
服
裝
案

十
二
、
教
育
局
呈
請
發
給
鄉
村
師
範
學
校
廿
一
年
度
下
學
期
臨
時
費
四
百
五
十
五
元
四
毫
卽
擬
縣
令
照
准
發
給

（
一
）
關
於
抵
解
坐
支
各
經
費
案



（
二
）
關
於
各
戶
欠
粮
案

（
三
）
造
報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上
旬
徵
收
契
稅
各
項
一
覽
表
案

（
四
）
解
繳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上
旬
契
稅
帶
收
告
白
費
銀
元
案

（
五
）
造
報
二
十
二
年
三
月
分
徵
收
新
舊
錢
粮
報
告
表
案

（
六
）
令
飭
一
區
公
安
分
局
將
裕
國
公
司
負
責
人
劉
陞
程
留
局
聽
候
辦
理
案

（
七
）
佈
告
第
一
期
航
空
救
國
義
券
給
獎
日
期
案

（
八
）
奉
民
政
廳
令
將
壽
建
廣
東
省
、
廣
州
特
別
市
黨
部
捐
欵
捐
册
尅
日
分
別
列
册
繳

廳
案



一
、
奉
令
減
征
契
稅
再
展
限
四
個
月
一
案

二
、
呈
請
將
解
過
寄
存
紙
幣
撥
正
入
收
案

三
、
關
於
推
銷
第
二
期
航
空
救
國
有
獎
義
券
案

四
、
奉
令
飭
區
嚴
追
裕
國
公
司
負
責
人
劉
陞
程
勒
繳
欠
餉
案

五
、
令
飭
糖
類
捐
寶
源
公
司
清
繳
保
留
百
分
之
二
五
縣
欵
案

六
、
令
復
護
沙
辦
事
處
轉
飭
欖
鎭
分
局
隨
時
保
護
沙
所
案

七
、
關
於
令
催
中
山
縣
商
會
塡
報
牙
行
典
當
票
號
現
狀
調
查
表
案

一
，
關
於
分
令
各
區
公
所
商
會
縣
立
中
學
須
踴
躍
認
購
航
空
義
券
案



二
、
關
於
將
義
券
分
發
各
車
路
公
司
推
銷
案

三
、
派
委
黃
瑞
爲
花
捐
附
加
游
擊
煤
炭
修
艦
費
征
收
員
案

四
、
造
報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中
旬
征
收
契
稅
各
項
一
覽
表
案

五
、
解
繳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中
旬
契
稅
帶
收
告
白
費
案

六
、
函
請
中
山
印
花
稅
分
局
暨
分
令
各
稅
捐
公
司
撥
解
百
分
之
二
五
保
留

縣
欵
案

七
、
第
六
區
公
所
呈
爲
據
淇
澳
鄉
公
所
呈
請
發
還
二
十
一
年
分
胙
肉
金
案

八
、
奉
令
催
台
山
縣
卓
卸
縣
長
交
代
案

九
、
審
查
石
岐
市
鎭
漲
生
溢
坦
案



奉
令
轉
飭
公
安
局
註
銷
聯
興
公
司
揑
黃
綿
始
瞞
稅
案

造
報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下
旬
征
收
征
收
契
稅
各
項
一
覽
表
案

解
繳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下
旬
契
稅
帶
收
告
白
費
案

蜡
類
捐
和
成
公
司
呈
請
換
發
五
月
分
保
留
百
分
之
二
五
專
欵
收
據
案

令
催
屠
牛
捐
商
永
甡
公
司
將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下
半
月
欠
餉
清
繳
案

土
地
局
呈
繳
修
改
測
量
隊
經
費
預
算
請
轉
呈
備
案
案

土
地
局
呈
爲
奉
財
廳
飭
卽
迅
將
二
十
年
份
沙
捐
聯
票
核
明
呈
繳
案

奉
財
政
廳
令
發
批
解
沙
田
捐
欵
清
單
式
樣
案

訓
委
會
函
爲
請
飭
民
衆
公
司
改
委
會
查
明
廿
二
年
一
二
三
月
分
進
欵

表
內
存
貯
鹽
業
銀
行
等
處
欵
息
額
案

第
六
區
公
所
呈
以
上
柵
東
岸
兩
鄉
鄉
長
呈
請
發
還
胙
肉
金
案



一
、
令
飭
隆
鎭
上
沙
護
沙
分
局
查
封
港
頭
鄉
胡
斗
庵
祖
田
畝
案

二
、
奉
令
派
員
代
收
中
山
區
京
果
海
味
捐
暨
令
第
一
區
公
安
分
局
將
留
押

裕
國
公
司
負
責
人
劉
陞
程
提
釋
案

三
、
造
報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上
旬
征
收
契
稅
一
覽
表

四
、
解
繳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上
旬
契
稅
帶
收
告
白
費
案

五
、
查
報
地
方
收
支
及
金
融
公
債
概
况
案

六
、
奉
廣
東
教
育
廳
令
飭
籌
給
縣
籍
廣
州
市
立
師
範
畢
業
學
生
攷
察
旅
費



案

七
、
公
安
局
呈
請
將
定
江
艦
停
駛
每
月
節
存
欵
項
撥
支
中
靖
艦
購
料
油
漆

等
情

八
、
公
安
局
呈
請
發
還
派
員
赴
各
區
督
催
槍
械
烙
印
旅
費
九
十
七
元
等
情

卽
擬
縣
令
准
予
發
還

一
、
縣
民
李
志
專
控
黃
生
棠
遺
稅
貽
累
案

二
、
造
報
廿
二
年
五
月
中
旬
征
收
契
稅
各
項
一
覽
表
案

三
、
解
繳
廿
二
年
五
月
中
旬
契
稅
帶
收
告
白
費
案

四
、
關
于
承
領
龍
王
塘
投
餘
地
段
案

五
、
奉
令
催
解
粮
欵
案

六
、
查
報
財
政
收
支
概
况

七
、
奉
令
改
定
舊
粮
征
價
案

八
、
征
收
錢
粮
改
用
廳
發
收
據
案



九
、
關
于
布
告
招
投
縣
屬
一
區
屠
塲
捐
案

十
、
令
催
各
局
處
限
日
編
造
廿
二
年
度
收
立
預
算
案

十
一
、
令
催
土
地
局
迅
將
測
量
隊
各
月
分
支
出
經
費
報
銷
案

十
二
、
中
山
分
庭
函
請
撥
欵
建
築
地
方
法
院
案

十
三
、
中
山
縣
國
醫
支
舘
函
請
查
照
廳
令
每
月
撥
助
經
費
案

一
、
佈
告
屬
由
京
果
海
味
店
將
捐
費
繳
交
征
收
專
負
核
收
案

二
、
分
令
各
公
安
分
局
暨
各
區
區
公
所
協
助
京
果
海
味
捐
征
收
人
員
辦
理

捐
務
案

三
、
造
報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下
旬
征
收
契
稅
各
項
一
覽
表
案



四
、
解
繳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下
旬
契
稅
帶
收
告
白
費
案

五
、
奉
令
分
配
地
稅
及
豁
免
錢
糧
案

六
、
加
征
錢
糧
罰
欵
案

七
、
辦
理
稅
契
案

八
、
關
于
繳
送
航
空
救
國
義
券
已
銷
券
欵
及
未
銷
義
券
案

九
、
中
山
分
庭
函
送
會
銜
轉
呈
高
法
院
報
銷
修
建
監
獄
費
案

一
、
奉
令
飭
將
二
十
一
年
度
征
收
錢
粮
分
數
造
表
呈
核
案

二
、
奉
令
飭
知
對
於
桂
米
運
粵
不
得
抽
收
穀
米
稅
捐
案

三
、
造
報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下
旬
征
收
契
稅
各
項
一
覽
表
案



四
、
解
繳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下
旬
契
稅
帶
收
告
白
費
案

五
、
抵
解
土
地
局
測
量
隊
經
費
案

六
、
關
於
佈
告
招
投
縣
屬
屠
牛
牛
皮
生
牛
出
口
稅
案

七
、
民
政
廳
令
飭
每
月
補
助
國
醫
支
舘
經
費
案

八
、
訓
委
會
函
請
迅
將
二
十
二
年
度
全
縣
收
支
預
算
案

九
、
關
于
奉
民
政
廳
令
知
土
地
局
所
登
記
各
費
悉
數
解
庫
其
應
支
測
量
隊

經
費
一
律
由
省
庫
核
支
等
因
卽
擬
縣
令
土
地
財
政
兩
局
知
照



分
令
中
山
縣
商
會
暨
杭
鎭
潭
洲
各
商
會
遵
限
照
額
銷
清
航
空
救
國
義
券
並
依
限
報
解
由

分
令
公
安
財
政
兩
局
密
查
不
肖
吏
胥
賤
價
收
買
航
空
券
圖
利
由

分
電
中
山
縣
商
會
暨
小
欖
潭
洲
各
商
會
航
空
券
再
展
限
七
月
一
日
開
彩
六
月
二
十
日
截
止
仰
於
展
限
期
內
趕
緊
推
銷
并
於
開
彩
十
五
日
前
將
已
銷
券
欵
暨
未
銷
券
并
繳
核
收
轉
解
由



函
催
中
山
印
花
稅
分
局
將
各
月
份
欠
撥
本
縣
百
份
之
二
五
保
留
專
稅
撥
解
核
收
以
應
要
需
由

令
催
承
辦
縣
屬
洋
紙
顏
料
專
稅
煙
類
稅
酒
餅
稅
各
承
商
將
各
月
份
欠
撥
本
縣
二
五
欵
繳
庫
核
收
取
據
抵
解
由

佈
告
各
界
民
衆
捐
助
東
北
義
勇
軍
餉
欵
由



令
石
岐
粮
站
將
各
圖
粮
戶
姓
名
查
開
例
册
具
繳
以
憑
呈
核
由

訓
令
：

令
中
山
糖
類
捐
寶
源
公
司
：

令
飭
迅
將
自
廿
一
年
八
月
起
至
廿
二
年
二
月
止
欠
繳
百
份
之
二
五
保
留
縣
欵
儘
先
清
解
由

公
函
： 函

印
花
稅
分
局
將
四
月
份
補
助
撥
交
暨
分
令
各
稅
捐
公
司
將
五
月
份
百
分
之
二
五
稅
欵
解
繳
由

唐
紹
儀

訓
令
：

分
令
中
山
屠
捐
公
司
、
糖
類
捐
公
司
、
菸
稅
公
司
等
：

函
印
花
稅
分
局
將
四
月
份
補
助
撥
交
暨
分
令
各
稅
捐
公
司
將
五
月
份
百
分
之
二
五
稅
欵
解
繳
由



訓
令
：

分
令
各
車
路
公
司
：

分
令
飭
將
發
來
第
二
期
航
空
義
券
認
眞
設
法
推
銷
依
期
繳
欵
以
憑
轉
解
由



訓
令
：

分
令
各
區
區
公
所
、
各
商
會
、
縣
立
各
中
學
：

令
曉
喻
所
屬
舖
戶
、
學
生
須
踴
躍
認
購
航
空
義
券
集
欵
以
固
空
防
由

箋
函
：

函
請
設
法
推
銷
義
券
速
解
券
欵
由

唐
紹
儀
/
啓

佈
告
第
一
期
航
空
救
國
義
券
於
本
年
五
月
廿
八
日
截
止
給
獎
仰
所
屬
人
等
一
體
週
知
由



佈
告
：

訓
令
：

令
第
一
區
公
安
分
局
局
長
：

令
飭
迅
即
嚴
追
裕
國
公
司
負
責
人
劉
陞
程
勒
限
清
繳
欠
餉
具
報
由

訓
令
：

令
第
一
區
公
安
分
局
：

令
第
一
區
公
安
分
局
查
封
欠
粮
戶
丁
劉
詒
孫
房
屋
并
佈
告
業
戶
如
有
買
受
該
戶
坐
落
附
洋
沙
田
畝
者
應
扣
出
庶
完
粮
欵
繳
縣
抵
納
由



訓
令
：

令
承
辦
中
山
全
屬
屠
牛
牛
皮
捐
永
牲
公
司
劉
毓
經

令
飭
迅
將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下
半
月
欠
餉
銀
四
百
八
十
元
如
數
清
繳
由

分
諭
欖
鄉
征
粮
站
暨
斗
門
廣
州
兩
站
於
本
月
底
撤
站
囘
局
由

分
令
各
催
粮
委
員
各
站
司
事
自
四
月
一
日
起
不
得
借
支
公
費
並
催
各
委
員
造
繳
駐
鄉
催
征
報
告
表
由

訓
令
：
第
七
五
四
八
號

分
令
催
糧
委
員
黃
詠
陶
、
劉
墨
西
、
周
寄
塵
：

訓
令
各
催
粮
委
員
爲
奉
令
催
解
新
舊
錢
糧
分
令
依
限
照
額
征
足
以
憑
報
解
由



函
航
空
救
國
有
獎
義
券
委
員
會
爲
將
已
銷
券
欵
暨
未
銷
義
券
連
同
已
銷
未
銷
券
號
碼
開
列
清
單
派
員
賚
送
查
收
給
據
仍
希
見
復
由

佈
告
：

佈
告
仰
屬
內
各
京
果
海
味
店
商
民
將
捐
費
繳
由
征
收
員
核
收
由

佈
告
： 佈

於
七
月
十
七
日
在
石
岐
縣
商
會
開
投
縣
屬
屠
牛
牛
皮
生
牛
出
口
稅
由



訓
令
：

令
中
山
縣
商
會
主
席
：

令
縣
商
會
於
月
日
就
近
開
投
縣
屠
牛
牛
皮
生
牛
出
口
稅
具
報
并
發
修
正
廣
東
省
屠
牛
稅
牛
皮
稅
征
收
章
程
暨
施
行
細
則
各
五
十
份
由



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日
）
：

令
各
站
征
糧
司
事
：

令
發
領
用
征
粮
收
據
條
例
仰
遵
照
由

唐
紹
儀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七
一
號

佈
告
凡
有
前
經
置
產
而
未
割
稅
者
限
期
携
同
印
契
時
所
發
之
割
稅
單
赴
割
稅
處
繳
費
遵
割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六
三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六
日
）
：

佈
告
訂
定
各
縣
領
用
征
糧
收
據
條
例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九
一
號

佈
告
招
投
縣
屬
一
區
屠
塲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九
二
號

佈
告
自
本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所
有
辛
亥
年
至
民
國
十
八
年
各
年
份
舊
糧
均
照
改
定
新
稅
率
征
收
如
有
未
完
舊
糧
務
即
從
速
掃
數
在
改
征
第
一
年
完
納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十
六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九
六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）
：

佈
告
如
未
完
舊
糧
即
從
速
完
納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九
七
號

佈
告
地
稅
分
配
原
呈
及
豁
免
錢
糧
辦
法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佈
告
前
山
各
業
戶
加
有
未
印
斷
典
各
契
及
前
清
契
照
等
務
即
從
速
遵
章
投
稅
以
憑
發
給
契
照
管
業
由



（
一
）
函
復
海
員
支
部
將
岐
江
橋
木
樁
打
下

（
二
）
購
置
器
具
清
理
唐
家
留
砂
井

（
三
）
議
决
展
拓
石
岐
新
市
區
案

（
四
）
請
補
發
圍
董
會
組
織
規
程

（
五
）
函
查
下
澤
鄉
築
路
情
形



（
六
）
函
致
第
一
區
公
所
開
投
樹
涌
、
曹
邊
兩
鄉
過
海
小
艇

（
七
）
查
勘
女
中
學
校
辦
公
室
危
牆

（
八
）
提
議
修
築
訓
委
會
前
至
沙
崗
一
段
道
路

（
九
）
完
成
縣
府
前
公
園
及
街
道
工
程

（
十
）
拆
卸
后
坑
山
脚
坭
圍
墻
閘
門

（
十
一
）
騐
收
迎
陽
公
園
凉
亭
工
程



（
十
二
）
函
商
建
築
龍
麻
鄉
道

（
十
三
）
取
締
東
岸
鄉
人
斬
伐
林
木

（
十
四
）
請
發
保
護
築
路
佈
告

（
十
五
）
塡
繳
最
近
公
路
成
績
表

（
十
六
）
核
准
陂
嶺
鄉
建
亭
植
樹

（
一
）
函
查
縣
屬
淺
淤
河
道

（
二
）
令
查
四
聖
宮
村
人
背
信
佔
築
案

（
三
）
會
核
圖
書
舘
與
教
育
會
原
訂
合
約



（
四
）
核
准
給
發
模
範
林
塲
收
用
田
畝
租
項

（
五
）
招
工
建
築
訓
委
會
前
至
沙
崗
道
路

（
六
）
監
控
陳
義
勝
匪
產
一
案

（
七
）
佈
告
保
護
温
泉
休
憩
室
傢
私
及
一
切
樹
木

（
八
）
提
議
取
締
無
駕
駛
學
識
各
車
司
機



（
九
）
覆
勘
調
解
北
山
南
屏
等
鄉
築
路
爭
執
一
案

（
十
）
派
員
覆
勘
石
鼓
撻
鄉
道
路
綫

（
十
一
）
派
員
查
勘
徐
兆
符
偪
拆
生
合
等
店
情
形

（
十
二
）
會
勘
農
事
試
騐
塲
界
址

（
十
三
）
呈
報
辦
理
造
林
運
動
宣
傳
週
情
形

（
十
四
）
召
集
沙
涌
等
娜
鄉
長
調
處
築
路
爭
執
案

（
十
五
）
補
給
唐
家
街
第
二
段
加
築
工
程
費



（
十
六
）
報
銷
建
築
環
中
大
道
及
皓
東
路
數
目

（
十
七
）
報
銷
開
鑿
縣
府
後
自
流
水
井
數
目

（
十
八
）
派
員
測
勘
石
岐
沿
堤
水
量
深
度

（
一
）
派
員
補
豎
南
石
鄉
道
椿
木

（
二
）
派
員
會
勘
梁
廣
記
帆
船
被
海
江
輪
船
撞
沉
情
形



（
三
）
建
築
模
範
林
塲
工
人
宿
舍

（
四
）
改
建
唐
家
公
厠

（
五
）
報
銷
建
築
唐
家
第
二
段
街
道
工
程
數
目

（
六
）
報
銷
建
築
唐
家
第
一
段
街
道
工
程
數
目



（
七
）
另
行
敷
設
唐
家
至
崖
口
電
報
杆
線

（
八
）
重
修
石
岐
各
腊
青
路
面

（
九
）
報
銷
本
局
四
月
份
收
支
計
算

（
十
）
令
各
車
路
公
司
對
於
米
商
運
輸
予
以
便
利

（
十
一
）
函
電
報
局
移
置
長
環
等
處
電
杆



（
十
二
）
核
准
岐
關
取
路
公
司
建
築
外
沙
站
亭

（
十
三
）
勘
覆
邱
見
等
被
控
勒
拆
栅
寮
情
形

（
十
四
）
派
員
帶
同
調
查
各
區
農
業
狀
况

（
十
五
）
示
禁
損
害
迎
陽
公
園
建
築
物
植
物

（
十
六
）
查
覆
周
守
愚
等
呈
請
撥
囘
碼
頭
案



（
十
七
）
呈
覆
南
屏
等
鄉
道
線
未
便
更
改
緣
由

（
一
）
計
劃
修
築
由
訓
委
會
至
沙
崗
道
路
工
程

（
二
）
籌
設
石
岐
市
自
來
水
公
司



（
三
）
計
劃
疏
濬
邑
屬
淺
淤
河
道
以
利
航
行

（
四
）
擬
具
興
築
竹
秀
園
鄉
道
辦
法



（
一
）
中
山
縣
建
設
局
開
投
修
築
訓
委
會
前
至
沙
崗
道
路
工
程
章
程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九
八
一
號

令
本
府
公
案
局
、
建
設
局
，
各
車
路
公
司
：

令
公
安
、
建
設
局
暨
各
車
路
公
司
遵
照
奉
廳
令
修
造
公
路
取
土
取
石
暫
行
辦
法
內
所
列
有
關
衛
生
事
項
如
發
現
瘧
疾
時
期
洒
油
預
防
各
節
應
由
主
管
衞
生
機
關
派
員
會
同
築
路
人
員
辦
理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六
一
二
七
號
（
廿
二
，
四
，
三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北
山
鄉
民
代
表
楊
訓
專
等
：

指
令
北
山
鄉
代
表
楊
訓
專
等
知
照
所
請
制
止
南
屏
等
鄉
建
築
鄉
道
應
無
庸
議
由

唐
紹
儀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六
四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八
日
）
：

佈
告
南
石
鄉
道
路
綫
內
田
畝
墳
塲
各
業
主
遵
照
將
各
該
田
畝
墳
穴
報
告
登
記
并
將
墳
穴
遷
葬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六
九
號

佈
告
保
護
建
築
南
石
鄉
道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十
五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六
二
八
七
號
（
廿
二
，
四
，
廿
二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北
山
鄉
鄉
長
楊
蘭
守
等
：

令
復
所
請
令
飭
緩
築
南
石
鄉
道
應
毋
庸
置
議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○
五
三
號
（
廿
二
，
四
，
二
十
二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公
安
分
局
長
彭
可
觀
：

令
飭
派
員
勸
導
北
山
鄉
民
對
于
建
築
南
石
鄉
道
勿
滋
生
事
端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六
三
四
二
號
（
廿
二
，
四
，
廿
六
）
：

指
令
第
一
區
公
所
知
照
石
鼓
撻
築
路
糾
紛
案
已
由
建
設
局
派
員
複
勘
仰
即
轉
飭
知
照
由



令
第
一
區
公
所
籌
備
委
員
會
常
委
劉
玉
麟
：

唐
紹
儀

據
石
鼓
鄉
公
所
請
制
止
李
茂
森
强
提
路
欵
由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二
○
九
號

（
廿
二
、
五
、
九
）
：

分
令
各
區
區
公
所
：

令
發
農
村
社
會
經
濟
概
况
調
查
表
仰
轉
飭
查
塡
彙
繳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六
四
四
六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九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北
山
鄉
鄉
長
楊
蘭
守
等
：

指
令
北
山
鄉
長
知
照
所
請
緩
築
南
石
鄉
道
以
候
調
解
案
姑
候
令
局
會
區
複
勘
妥
辦
具
報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二
一
六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九
）
：

令
建
設
局
、
公
安
局
、
第
五
區
區
公
所
：

令
飭
會
同
派
員
複
勘
南
石
路
線
妥
辦
具
報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呈
：
第
二
九
四
零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十
一
）
：

呈
復
南
屏
鄉
建
築
鄉
道
案
辦
理
經
過
情
形
請
察
核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六
五
三
九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廿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公
所
常
務
委
員
鄭
壽
朋
：

指
令
第
五
區
公
所
知
照
北
山
鄉
楊
訓
軒
等
因
南
屏
鄉
築
路
鼓
動
械
鬥
仰
即
轉
飭
查
拿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二
八
八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十
六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北
山
鄉
警
衛
小
隊
長
楊
燐
達
：

令
北
山
鄉
警
衛
小
隊
長
楊
燐
達
查
拿
北
山
鄉
鼓
動
反
對
築
路
蓄
意
械
鬥
人
等
究
辦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八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五
月
十
六
日
）
：

佈
告
嚴
禁
北
山
鄉
人
反
對
築
路
鼓
動
械
鬥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六
五
四
一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廿
）
：

指
令
北
山
鄉
長
知
照
所
請
更
改
南
石
鄉
路
線
案
仰
在
外
調
解
由



令
第
五
區
北
山
鄉
鄉
長
楊
蘭
守
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呈
：
第
二
九
三
五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十
）
：

呈
爲
遵
將
石
鼓
鄉
道
路
綫
覆
勘
明
確
連
同
圖
說
覆
請
察
核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二
三
二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十
）
：

令
建
設
局
局
長
陳
少
芬
：

令
發
模
範
林
塲
收
用
民
田
租
額
等
級
表
仰
將
年
租
發
給
由

唐
紹
儀

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二
二
九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十
）
：

令
第
三
區
公
安
分
局
局
長
：

令
第
三
區
公
安
分
局
遵
照
將
奉
發
禁
止
塡
築
麒
麟
沙
布
告
張
貼
并
隨
時
偵
查
具
報
由

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三
○
二
號
：

令
本
縣
各
商
會
：

令
爲
省
商
聯
會
會
員
大
會
定
六
月
十
日
集
會
仰
曾
奉
准
備
案
之
商
會
依
期
舉
派
代
表
參
加
並
仰
於
六
月
五
日
以
前
報
到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八
七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五
月
廿
五
日
）
：

佈
告
凡
未
領
有
技
師
審
查
委
員
會
技
師
証
書
之
技
術
人
員
應
即
依
期
聲
請
補
領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三
七
八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二
十
五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局
長
：

訓
令
建
設
局
遵
照
取
締
未
領
有
技
師
証
書
之
技
術
人
員
執
業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呈
：
第
三
○
二
二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廿
五
）
：

呈
報
遵
令
取
締
未
經
登
記
之
技
術
人
員
執
業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二
三
四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十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局
長
、
財
政
局
局
長
：

奉
建
設
廳
令
飭
知
檢
守
簧
秤
之
感
量
公
差
及
檢
定
費
額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三
○
四
號
（
廿
一
、
五
、
十
八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局
長
、
第
一
區
公
安
分
局
、
第
一
區
區
公
所
：

令
飭
遵
照
關
于
樹
涌
鄉
與
曹
邊
鄉
因
過
海
小
艇
爭
執
一
案
仰
即
派
員
會
勘
並
飭
雙
方
呈
驗
証
據
妥
爲
調
解
具
報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二
八
七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十
六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局
長
：

奉
民
政
廳
令
抄
發
指
導
海
外
僑
民
組
織
團
體
辦
法
仰
遵
照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三
○
三
號
（
廿
二
，
五
，
十
八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、
財
政
、
建
設
局
：

令
知
奉
廳
令
日
輪
隆
海
違
約
駛
往
非
通
商
口
岸
貿
易
而
石
浦
反
日
會
擅
將
該
船
罰
鍰
放
行
侵
權
壞
約
現
總
稅
務
司
擬
定
辦
法
二
項
仰
遵
照
由





唐
紹
儀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四
六
七
號
（
廿
二
，
六
，
三
）
：

公
本
府
財
政
、
建
設
局
：

訓
令
財
政
、
建
設
局
知
照
關
於
保
留
温
泉
名
勝
備
價
收
用
田
畝
將
錢
糧
豁
免
一
案
經
奉
廳
令
知
照
准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呈
：
第
三
一
一
七
號

呈
爲
南
屏
等
鄉
鄉
道
線
係
以
平
直
爲
原
則
若
再
更
改
收
用
民
田
尤
多
具
復
察
核
由



（
廿
二
，
六
，
九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呈
：
第
三
一
零
四
號

呈
爲
遵
令
派
員
會
同
廳
委
查
勘
中
山
農
事
試
騐
塲
內
各
墳
墓
界
址
情
形
擬
具
辦
法
繪
圖
呈
候
核
示
由



（
廿
二
，
六
，
八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第
五
九
九
號
、
訓
令
第
七
六
九
六
號
（
二
十
二
，
七
，
一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、
建
設
局
：

佈
告
 、
令
發
土
製
煤
油
救
濟
辦
法
仰
各
土
製
煤
油
商
人
一
體
遵
照
、
遵
照
辦
理
由

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五
六
六
號
（
廿
二
，
六
，
十
七
）
：

令
建
設
局
、
各
區
公
所
：

令
發
治
螟
設
計
及
螟
蟲
防
除
圖
仰
遵
照
辦
理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五
八
三
號
（
廿
二
、
六
、
十
九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局
長
：

令
發
設
立
工
廠
暫
行
條
例
由



唐
紹
儀

令
發
檢
定
玻
璃
量
器
暫
行
辦
法
仰
遵
辦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七
○
四
號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局
長
、
財
政
局
局
長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七
四
八
一
號
（
二
十
二
，
六
，
六
）
：

令
各
車
路
公
司
：

令
發
道
路
調
查
運
輸
調
查
各
種
表
式
并
徵
集
現
成
材
料
單
仰
分
別
塡
註
搜
集
呈
繳
由

唐
紹
儀





呈
：
第
二
六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）
：

呈
縣
府
爲
將
會
勘
石
岐
上
基
生
合
店
被
徐
兆
符
偪
拆
情
形
繪
圖
呈
覆
察
核
由

陳
少
芬



呈
：
第
二
二
號
：

會
呈
縣
府
爲
遵
令
派
員
會
勘
南
石
鄉
道
謹
將
複
勘
及
調
解
情
形
具
覆
察
核
由



吳

飛

陳
少
芬

呈
：
第
二
三
號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日
）
：

呈
縣
府
爲
遵
令
會
同
審
查
第
二
區
立
中
學
校
籌
備
處
常
務
委
員
會
主
席
周
守
愚
等
呈
請
將
隆
都
碼
頭
撥
囘
一
案
具
報
察
核
由



彭
光
瑩

張
樹
棠

陳
少
芬

呈
：
第
二
七
五
號

呈
縣
府
爲
遵
令
會
同
中
山
港
電
報
局
勘
估
另
行
敷
設
唐
家
至
崖
口
電
報
桿
線
情
形
具
覆
察
核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）
：

陳
少
芬

呈
：
第
二
七
九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廿
二
日
）
：

呈
覆
派
員
會
查
邱
見
等
勒
拆
灣
仔
上
沙
避
風
塘
棚
寮
案
情
形
請
察
核
由

陳
少
芬

呈
：
第
二
八
零
號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廿
六
日
）
：

呈
縣
府
爲
遵
令
查
勘
縣
立
中
學
校
增
建
教
室
情
形
擬
令
補
註
明
白
列
單
呈
候
核
飭
遵
照
由

陳
少
芬

呈
：
第
二
八
一
號

呈
縣
府
爲
遵
令
派
員
會
勘
曹
邊
樹
涌
兩
鄉
互
爭
基
邊
過
海
小
艇
案
謹
將

無
從
調
解
情
形
呈
候
核
示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日
）
：

陳
少
芬

訓
令
：
第
二
一
五
號

令
第
一
區
樹
涌
鄉
鄉
長
劉
桂
芬
：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十
二
日
）
：

訓
令
知
照
樹
涌
曹
邊
鄉
過
海
小
艇
由
第
一
區
公
所
招
投
開
擺
年
租
撥
爲
修
葺
碼
頭
及
附
近
道
路
之
需
由

陳
少
芬

訓
令
：
第
二
一
六
號

分
令
縣
立
模
範
林
塲
主
任
楊
官
叠
、
第
四
區
公
安
分
局
長
鄭
仲
楚
、
第
八
區
公
安
分
局
長
梁
文
通
等
：

令
發
理
工
陳
列
所
徵
集
物
品
表
暨
徵
集
物
品
種
類
單
各
一
份
仰
將
表
列
種
類
物
品
爲
該
公
司
、
司
理
、
林
塲
所
有
者
悉
行
繳
納
、
轉
飭
張
家
邊
、
大
霖
鑛
務
公
司
將
該
公
司
鑛
產
呈
該
公
司
轉
繳
來
局
以
憑
列
表
寄
送
陳
列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十
三
日
）
：

陳
少
芬

訓
令
：
第
二
一
七
號

令
模
範
林
塲
主
任
楊
官
叠
：

令
發
造
林
運
動
宣
傳
週
辦
法
大
綱
仰
遵
照
辦
理
具
報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十
四
日
）
：

陳
少
芬



函
：
第
一
零
五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三
日
）
：

函
經
二
區
區
公
所
請
將
下
澤
鄉
鄉
公
所
鄉
長
馮
其
幹
等
呈
請
核
准
興
築
陌
頭
公
路
一
案
查
明
見
復
由

陳
少
芬

函
：
第
一
零
八
號
：

函
請
各
商
會
轉
飭
各
製
造
廠
將
所
製
造
貨
物
樣
品
商
標
及
價
目
檢
寄
二
份
來
局
以
憑
轉
送
由



函
：
第
一
一
一
號

分
函
各
區
公
所
抄
送
原
發
稱
種
委
託
試
騐
辦
法
希
轉
飭
各
鄉
公
所
一
體
遵
照
辦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十
三
日
）
：

陳
少
芬

函
：
第
一
一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廿
六
日
）
：

函
覆
右
岐
鎭
公
所
知
照
上
基
美
記
等
店
應
暫
保
存
俟
築
馬
路
時
再
拆
由

陳
少
芬

咨
：
第
四
九
號

咨
覆
教
育
局
拆
卸
女
中
學
校
辦
公
室
工
藝
室
破
爛
危
牆
上
蓋
之
估
價
單
尙
屬
覈
實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十
七
日
）
：

陳
少
芬

函
覆
公
安
局
查
照
第
五
區
救
國
支
會
所
請
在
前
山
城
牆
外
寫
繪
抗
日
標
語
漫
畫
似
屬
有
碍
觀
瞻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三
十
日
）

陳
少
芬

函
：
第
一
一
九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三
十
日
）
：

函
公
安
局
請
定
期
派
員
前
往
查
明
制
止
邱
見
等
將
灣
仔
上
沙
避
風
塘
內
棚
艇
勒
拆
逼
遷
由

陳
少
芬

函
：
第
八
一
號

箋
函
中
山
航
業
分
會
查
明
縣
屬
淺
淤
河
道
所
在
見
覆
以
便
測
量
疏
濬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二
日
）
：

陳
少
芬

函
：
第
八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五
月
三
日
）
：

箋
函
廣
東
治
河
委
員
會
爲
疏
濬
淺
淤
河
道
擬
將
河
坭
分
置
海
岸
兩
旁
惟
須
挑
置
海
岸
若
干
距
離
壓
及
民
田
有
無
規
定
請
檢
發
照
辦
由

陳
少
芬

函
：
第
八
六
號

等
函
沙
涌
、
恆
美
鄉
鄉
公
所
請
將
調
處
建
築
竹
秀
園
鄉
道
情
形
迅
行
見
覆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五
月
廿
九
日
）
：

陳
少
芬

佈
告
：
第
五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五
月
十
一
日
）
：

佈
告
雍
陌
鄉
温
泉
禁
例
俾
遊
入
遵
守
由

陳
少
芬

公
函
：
第
一
二
○
號

公
函
中
山
港
電
報
局
奉
縣
府
令
敷
設
唐
家
至
崖
口
一
段
電
報
桿
綫
一
案
准
照
估
價
敷
設
仰
會
同
妥
辦
具
報
等
因
函
達
查
照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十
六
日
）
：

陳
少
芬

箋
函
：
第
八
七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廿
一
日
）
：

箋
函
中
山
電
報
局
將
長
環
鄉
前
及
北
台
山
咀
路
中
各
電
杆
移
置
免
碍
車
行
由

陳
少
芬

咨
財
政
局
請
將
訓
委
會
前
至
沙
崗
一
段
道
路
修
築
費
交
由
本
局
會
計
員
具
領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七
日
）

陳
少
芬



調
查
各
區
公
安
分
局
公
月
槍
械

遵
令
派
員
率
警
保
護
岐
關
公
司
車
輛
開
行
恢
復
交
通

遵
赴
本
縣
參
加
第
十
二
次
運
動
大
會
預
選
會
指
導
情
形

局
務
會
議



奉
令
派
員
分
赴
各
區
督
催
辦
理
民
用
槍
械
烙
印
登
記

辦
理
岐
港
恒
利
渡
抽
收
理
貨
佣
案

批
復
木
匠
工
會
不
得
妨
害
未
入
會
工
人
工
作
以
符
法
令
案

飭
屬
協
助
區
鄉
鎭
公
所
儲
粮
暨
執
行
禁
令
檢
查
粮
食
出
口



籌
辦
公
務
人
員
調
驗
所

計
劃
石
岐
內
街
清
渠
辦
法

施
贈
注
射
預
防
膜
炎
血
清

限
令
產
科
生
及
中
西
醫
生
領
照
執
業

戒
烟
人
犯
出
入
所
統
計
及
療
治
狀
况

清
理
唐
家
馬
路
渠
道

辦
理
第
八
區
鄺
信
琴
斃
命
案
經
過
情
形



再
派
員
會
區
催
促
履
行
馬
山
鄉
械
鬥
判
决
案

關
于
假
預
審
案
者
計
嫌
疑
匪
案
一
宗
殺
人
嫌
疑
案
一
宗
嫌
疑
窃
案

關
于
呈
請
縣
府
核
辦
者
計
二
十
二
宗

關
于
函
送
分
庭
訊
辦
者
計
八
宗
其
他
機
關
者
一
宗

關
于
批
令
各
分
局
所
及
人
民
者
計
四
十
六
宗

（
戊
）
關
于
警
捐
事
項
：

三
區
繭
包
出
口
捐
准
承
商
免
繳
附
加
學
費
案

圍
捕
安
平
沙
匪
夥
獲
匪
吳
全
厚
一
名

拿
獲
著
匪
梁
華
勝



派
隊
駐
紥
鳳
棲
嶺
保
護
行
旅

（
庚
）
關
於
宣
傳
事
項
：

令
所
屬
對
於
募
捐
如
無
正
式
証
據
或
縣
黨
部
令
紹
書
者
應
予
取
締
以
杜
流
弊
⋯
⋯

（
辛
）
關
于
統
計
事
項
：

編
製
本
局
四
月
份
收
發
文
件
統
計
表
⋯
⋯

呈
請
撥
欵
建
築
九
區
警
署
案

拿
獲
香
港
刧
案
匪
陳
安

派
員
禁
伐
平
湖
鄉
赤
倫
林
樹
木



擬
定
唐
家
戶
口
異
動
報
告
規
則
佈
告
實
行



制
止
木
匠
工
會
征
收
酸
枝
花
梨
坤
甸
各
貨
佣
費

辦
理
岐
港
渡
抽
收
理
貨
佣
互
控
案

遵
令
查
緝
私
運
銀
角
銀
條
出
口

辦
理
清
潔
運
動
大
掃
除
情
形

戒
烟
人
犯
出
入
所
統
計
及
療
治
狀
况



（
丙
）
關
于
警
費
事
項
：

開
投
第
三
區
繭
市
佣
情
形

停
止
聚
衆
吸
烟
屋
宇
使
用

關
于
假
預
審
案
者
計
私
吸
洋
烟
案
十
八
宗
私
帶
洋
烟
案
四
宗
姦
拐
嫌
疑
案
一
宗
⋯
⋯

關
于
呈
請

縣
府
核
辦
者
計
簽
呈
六
宗
呈
解
匪
犯
案
四
宗
⋯
⋯

關
于
函
送
分
庭
訊
辦
者
計
五
宗

關
于
其
他
者
計
函
送
三
區
公
所
案
一
宗
⋯
⋯

（
戊
）
關
于
宣
傳
事
項
：

奉
令
轉
飭
各
電
影
戲
院
凡
外
國
影
片
之
西
文
字
幕
均
應
澤
爲
華
文
加
製
在
影
片
上
與
西
文
對
照
⋯
⋯

（
己
）
關
于
統
計
事
項
：

編
製
五
月
份
收
發
文
件
統
計
表
⋯
⋯



令
飭
禁
止
輪
渡
濫
儎
男
女
前
往
悅
城
補
賀
神
誕

飭
令
籌
設
二
區
電
話

調
查
各
區
長
警
名
籍

加
派
人
員
查
察
外
勤

製
發
在
緝
烟
賭
報
告
表
飭
屬
按
期
塡
報

裁
减
西
路
管
理
處
職
員
及
薪
餉

派
員
查
察
各
區
烟
賭



奉
令
核
准
岐
關
車
路
公
司
沽
票
員
帶
銀
出
口
辦
法
轉
飭
知
照

會
查
灣
仔
避
風
塘
柵
艇
被
勒
拆
廹
遷
案

奉
令
制
止
象
角
鄉
演
戲
開
賭

派
員
會
同

查
報
淫
祠
邪
祀
調
查
表

開
投
二
十
二
年
份
上
造
第
二
第
四
第
五
等
區
坑
田
警
捐



辦
理
九
區
農
民
馮
錫
有
被
兇
徒
馮
八
轟
斃
案

查
報
不
知
姓
名
男
子
自
縊
案
情
形

查
獲
冒
軍
行
騙
案

關
於
假
預
審
案
者
計
冒
軍
行
騙
案
一
宗
⋯
⋯

關
於
呈
請
縣
府
核
辦
者
計
共
十
宗

關
於
函
送
分
庭
訊
辦
者
計
五
宗

關
於
其
他
者
計
二
宗

諭
飭
縣
兵
第
二
大
隊
長
肅
清
烟
賭
及
制
止
採
掘
枯
壳



改
組
縣
兵
處
偵
緝
隊

（
己
）
關
于
統
計
事
項
：

編
製
六
月
份
收
發
文
件
統
計
表
⋯
⋯



中山縣公安局收發文件統計表（民國廿二年一至三月份）



中山縣公安局司法股審理各案宗數統計表（民國廿二年一至三月份）



中山縣公安局治療所留醫人數統計表
（民國廿二年一月份至三月份）







中山縣公安局戒烟所戒烟人犯統計表

（廿二年一月份至三月份）







中山縣公安局戒烟所戒烟人犯年齡分配表

（ 廿 二 年 ）



中山縣公安局戒烟所戒烟人犯職業分配表

（ 廿 二 年 ）



中山縣公安局檢騐宰牲統計表

（民國廿二年）



中山縣公安局廿二年春季種痘運動各區受種人數統計



中山縣公安局塡發總部槍砲照數目統計表
（民國二十一年份）



中
山
縣
第
一
區
石
岐
鎭
戶
口
統
計
表
（
廿
二
年
二
月
調
查
）



中
山
縣
第
六
區
唐
家
鄉
戶
口
統
計
表
（
廿
二
年
二
月
調
查
）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五
一
五
五
號

（
二
十
二
，
一
，
二
十
四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指
令
公
安
局
關
於
第
九
區
公
所
征
收
隊
費
案
候
訓
委
會
核
示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五
二
七
○
號

（
二
十
二
，
二
，
九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指
令
公
安
局
仰
嚴
加
警
告
馬
山
張
陳
两
姓
遵
判
履
行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五
六
九
九
號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十
七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指
令
公
安
局
據
報
長
警
補
習
所
籌
備
情
形
及
成
立
日
期
准
照
轉
備
案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五
九
六
二
號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指
令
公
安
局
據
復
查
明
西
白
石
鄉
長
呈
控
烏
石
分
所
藉
警
加
抽
案
情
形
仰
遵
照
由

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廿
八
）
：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
令
岐
關
汽
車
公
司
：

如
遇
本
局
督
察
或
偵
緝
乘
搭
快
車
執
行
職
務
毋
得
留
難
阻
滞
由



（
廿
二
、
一
、
廿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八
六
零
號

（
廿
二
，
一
，
二
十
）
：

令
唐
家
鄉
公
所
常
委
唐
永
彭
：

令
唐
家
鄉
公
所
轉
飭
各
正
副
里
長
協
助
調
查
戶
口
并
將
各
里
長
姓
名
住
址
呈
局
由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○
一
號

令
第
四
區
分
局
長
鄭
仲
楚
：

令
第
四
區
分
局
爲
准
敎
育
局
咨
請
飭
警
解
散
上
巷
等
鄉
無
証
私
塾
等
由
仰
遵
辦
具
報
由



（
廿
二
，
二
，
二
九
）
：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○
四
號

（
廿
二
，
二
，
九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長
彭
可
觀
：
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爲
准
敎
育
局
咨
請
令
飭
烏
石
分
所
將
西
白
石
鄉
侯
王
廟
派
出
所
擇
地
搬
遷
一
案
仰
詳
查
具
復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○
五
號

令
第
八
區
分
局
長
梁
文
通
：

令
第
八
區
分
局
爲
准
敎
育
局
咨
以
據
八
區
南
門
小
學
請
勒
令
趙
耀
南
等
將
學
欵
掃
數
清
交
轉
請
查
照
辦
理
見
復
等
由
仰
即
妥
辦
具
報
由



（
二
十
二
，
二
，
九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中
令
：
第
一
九
一
二
號

令
第
四
區
分
局
長
鄭
仲
楚
：

令
第
四
區
分
局
爲
准
敎
育
局
咨
請
解
散
李
家
村
無
証
私
塾
仰
遵
照
執
行
具
報
由



（
廿
二
，
二
，
十
四
）
：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一
三
號

（
廿
二
，
二
，
十
四
）
：

令
第
八
區
分
局
長
梁
文
通
：

令
第
八
區
分
局
飭
會
同
該
區
公
所
向
張
陳
兩
姓
嚴
加
警
告
限
期
遵
判
履
行
仍
將
辦
理
情
形
具
報
由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一
六
號

令
第
七
區
分
局
長
劉
星
池
：

令
第
七
區
分
局
爲
准
敎
育
局
咨
請
飭
警
解
散
湯
道
明
私
塾
等
由
仰
遵
照
執
行
具
報
由



（
二
十
二
，
二
，
二
十
六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二
五
號

（
廿
二
，
二
，
十
八
）
：

令
中
靖
艦
管
理
員
梁
榮
業
：

令
中
靖
艦
巡
緝
截
擊
火
油
船
匪
船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六
一
號

令
本
局
督
察
員
楊
爾
實
、
第
八
區
分
局
長
梁
文
通
：

令
飭
本
局
督
察
員
及
第
八
區
分
局
長
會
同
將
第
八
區
南
門
小
學
校
校
長
控
告
趙
耀
南
等
抗
交
學
欵
廢
拆
學
校
一
案
妥
辦
具
報
由

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三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六
二
號

（
二
十
二
，
三
，
三
）
：

令
第
一
、
四
區
分
局
長
：

令
第
一
、
四
區
分
局
令
知
岐
關
車
路
公
司
修
築
西
椏
橋
期
內
假
道
行
車
辦
法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六
六
號

令
各
區
分
局
所
抽
調
長
長
警
入
長
警
補
習
所
補
習
由



（
三
，
四
）
：

令
各
區
分
局
所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九
二
號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十
四
）
：

令
第
一
區
分
局
長
：

令
第
一
區
分
局
爲
准
敎
育
局
咨
請
飭
警
將
民
衆
宣
傳
學
校
解
散
仰
遵
辦
具
報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○
○
六
號

令
東
路
路
警
管
理
處
督
察
楊
漢
魂
：

令
東
路
路
警
督
察
注
意
查
察
單
車
如
有
附
帶
多
量
貨
物
即
行
干
涉
以
免
危
險
由

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廿
）
：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○
○
九
號

（
廿
二
、
三
、
廿
三
）
：

令
第
八
區
分
局
長
梁
文
通
：

令
第
八
區
分
局
從
速
將
執
行
馬
山
鄉
械
鬥
判
决
案
情
形
具
報
以
憑
嚴
厲
執
行
由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一
○
○
八
號

（
廿
二
，
一
，
十
八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長
彭
可
觀
：

指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據
報
烏
石
分
所
執
獲
玻
璃
仰
仍
切
實
查
明
如
確
係
瞞
稅
走
私
即
送
交
海
關
照
章
罰
辦
由

吳

飛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一
○
三
九
號

（
廿
二
，
一
，
卅
一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長
彭
可
觀
：

指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據
報
曲
江
號
飛
機
降
下
田
間
各
情
仰
候
據
情
轉
報
縣
府
察
核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一
○
四
七
號

（
廿
二
，
一
，
二
）
：

令
第
八
區
分
局
是
梁
文
通
：

指
令
第
八
區
分
局
飭
將
起
擄
梁
李
氏
及
子
女
三
名
口
得
力
員
警
記
功
示
獎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一
○
四
九
號

（
廿
二
，
二
，
二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長
彭
可
觀
：

指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飭
將
聚
吸
鴉
片
舘
舍
益
齋
祠
查
禁
停
止
使
用
三
個
月
照
案
執
行
具
報
由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一
○
八
三
號
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長
彭
可
觀
：

指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據
報
歧
關
汽
車
撞
傷
路
人
毛
張
氏
一
案
仰
仍
即
飭
警
傅
該
司
機
到
案
訊
明
再
轉
由



（
廿
二
，
二
，
廿
二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一
一
○
一
號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三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長
彭
可
觀
：

指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據
報
鴉
崗
鄉
演
劇
應
即
制
止
并
飭
依
照
辦
法
呈
候
核
辦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一
一
○
二
號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三
）
：

令
香
洲
埠
公
所
：

指
令
香
洲
埠
公
所
據
請
將
該
埠
秤
租
厠
租
撥
歸
學
欵
等
情
候
行
五
區
分
區
查
復
再
轉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一
一
三
○
號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十
五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坑
田
警
捐
徵
收
專
員
吳
聯
芳
：

指
令
第
五
區
坑
田
警
費
征
收
專
員
據
呈
爲
平
湖
鄉
請
豁
免
坑
田
警
費
等
情
仰
再
剴
切
開
導
完
繳
由

吳
飛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一
一
四
七
號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廿
一
）
：

令
第
七
區
分
局
長
劉
星
池
：

指
令
第
七
區
分
局
據
報
分
局
現
狀
并
呈
具
意
見
書
請
察
核
協
助
等
情
仰
候
縣
府
核
示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一
一
五
五
號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二
十
三
）
：

令
第
八
區
分
局
長
梁
文
通
：

指
令
第
八
區
分
局
據
擬
裁
撤
赤
坎
分
駐
所
等
情
准
如
擬
辦
理
仰
仍
將
結
束
情
形
具
報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咨
：
第
一
○
八
號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八
）
：

咨
土
地
局
據
第
五
區
分
局
呈
繳
無
契
舖
屋
坑
田
界
圖
情
查
酌
辦
理
由

吳
飛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咨
：
第
一
○
九
號

（
廿
二
，
三
，
廿
一
）
：

咨
敎
育
局
飭
據
第
五
區
分
局
呈
復
查
明
坦
洲
鄉
吳
敬
忠
橫
水
渡
已
停
止
開
擺
情
形
復
請
查
照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公
函
：
第
一
七
二
號

函
護
沙
處
爲
據
二
區
領
厚
亨
鄉
公
所
呈
復
上
造
田
釆
確
被
水
淹
情
形
請
查
案
見
復
由



（
廿
二
，
一
，
七
）
：

吳
飛



地
方
警
衞
：

中
山
縣
地
方
警
衛
編
練
處
縮
編
本
縣
警
衛
常
備
隊
經
過



















呈
復
辦
理
編
征
永
安
社
與
五
豐
堡
鄉
互
爭
之
幸
村

等
五
處
更
谷
情
形
請
察
核
由
（
廿
二
，
四
，
廿
八
）
（
附
表
）

吳

飛

張
澍
棠

唐
煒
琛












